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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专利申请文件的基本要求

权利要求概括不当常见的问题包括以下五种。

（1）概括了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方案。

【举例】一项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汽车左右车轮在转弯时能以不同的转速转动，说明书中描述的一个实施

例是采用行星齿轮传动机构。但是，权利要求限定的则是“一种齿轮传动机构”，行星齿轮传动机构的一个

特点是非定轴传动，因而被连接的两端能以不同转速转动。而齿轮传动机构既包含定轴传动机构也包含非定

轴传动机构，其中，定轴传动机构不能产生差速。

（2）概括了无法预测其能够解决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方案。

【举例】权利要求限定了一种“用高频电能影响物质的方法”，而说明书中只给出一个“用高频电能从气体

中除尘”的实施方式，对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方法未作说明，而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难以预先

确定或评价高频电能影响其他物质的效果，则该权利要求被认为未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3）形式支持。

【举例】说明书中描述了一种电池，其中的一个特征是添加了食用油。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无论从说明书

中还是根据本领域技术常识都无法理解其选择了食用油的何种共性、在技术方案中起到何种作用。在此情况

下，权利要求限定添加食用油虽然能够在说明书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字描述，但并不能判定权利要求概括得当。

（4）功能性限定。

一项发明应当表明的不是能够做什么，而是怎样实现。允许功能性限定的条件仍然是概括得当。

（5）缺少必要技术特征。——只针对独立权利要求

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如果没有包含说明书中描述的要解决技术问题所必要的特征，其概括的范围与其发明贡献

显然不相匹配，即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独立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并不意味着从属权利要求也必然得到支持。

方法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也并不意味着以该方法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必然得到支持。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独立权利要求撰写形式、从属权利撰写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引用关系的说法，正确的

是（ ）。

A.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

B.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

C.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

D.从属权利引用独立权利要求没有引用关系的层数限制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从属

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

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实际上是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所有特征加上从属权利要求的附加技术特征。

【例-单选】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是

（ ）。

A.产品权利要求

B.方法权利要求

C.独立权利要求

D.从属权利要求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

征。

【例-多选题】就权利要求类型而言，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分为（ ）。

A.产品权利要求

B.方法权利要求

C.外观权利要求

D.独立权利要求

E.从属权利要求

网校答案：AB

网校解析：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涉及的技术方案各种各样，因而用于概括这些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也形

式各异。但是就权利要求类型而言，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产品权利要求，另一类为方法权利要求。按

照保护范围之间的关系，权利要求还可分为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知识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说明书

一、说明书的构成

说明书的构成包括以下八个部分。

（1）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该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一致，一般不得超过 25 个字，

特殊情况下，如化学领域的某些申请，可以允许最多到 40 个字。

（2）技术领域。

说明书中应当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或直接应用的具体技术领域，而不是上位的或者相邻的技术领

域，也不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本身。

【举例】一项关于挖掘机悬臂的发明，其改进之处是将背景技术中的长方形悬臂截面改为椭圆形截面。其所

属技术领域可以写成“本发明涉及一种挖掘机，特别是涉及一种挖掘机悬臂”（具体的技术领域），而不宜

写成“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上位的技术领域），也不宜写成“本发明涉及挖掘机悬臂的椭圆形截面”

或者“本发明涉及一种截面为椭圆形的挖掘机悬臂”（发明本身）。

（3）背景技术。背景技术在理解发明的起点、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方面有重要参考作用。

（4）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撰写：

①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②用正面的、尽可能简洁的语言，不得采用广告式宣传用语。

（5）技术方案。这是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核心内容。说明书中记载的这些技术方案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

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6）有益效果。

技术特征直接带来的，或者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

是确定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是否具有“进步”的重要依据。

（7）附图说明。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8）具体实施方式。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是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是否充分

公开、是否为权利要求提供支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在判断说明书是否清楚、完整，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发明或实用新型时，具体描述的实施方式十

分重要。

②由于该部分描述通常比较具体、详细，因而在权利要求中对某个概念产生理解上的分歧时，实施例的描述

虽然不能用于替代权利要求的特征，但对于概念的属性归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③实施例的描述对于权利要求的支持具有直接的作用。一般而言，数量较多的实施例更容易体现某种上位类

别的属性，从而使权利要求能够采用更为上位的概括。

尽管一份规范的说明书一般分为八个部分撰写，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例如，在理解发明或实用



新型时，第三部分背景技术是起点，第四部分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目标，第五部分技术方案是途径，第六

部分有益效果是最终落点，而第八部分具体实施方式在判断发明或实用新型是否充分公开、是否为权利要求

提供支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撰写说明书与阅读说明书时，应当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通过说

明书的整体信息理解发明或实用新型。

二、说明书的清楚、完整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在理解上述法条时，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判断的核心是针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第二，在判断标准的掌握上，注意“清楚、完整”与“能够实现”不是相互独立的要求，而是相互关联的整

体要求。其中，“能够实现”是判断是否足够清楚、完整的标准。实践中，这个要求也常被称为“充分公开”

的要求，而所谓充分公开得是否足够“充分”，同样也是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否实现为准。

（1）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或）设想，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和（或）结果，而未给出任何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技术手段。

【举例】说明书提出了一种构想，将高空的冷空气引入室内作为温度调节的来源。但是，如何建立上天入地

的冷气引入系统，如何保证空气在输送过程中温度不变，说明书中没有给出相应的技术手段。而所属领域技

术人员显然也不掌握相应的实现手段。

（2）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

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

【举例】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某种复杂的数据，说明书中描述的相应的技术手段是采用量子计算机。量

子计算机的确具有快速运算能力，但是，要处理某种复杂运算，仅仅给出采用量子计算机这样的手段，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仍然无法实现。

（3）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并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这类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同时存在不具备实用性的问题。

（4）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其中一个技术手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

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并不能实现。

【举例】一个由切割装置、热处理装置及打磨装置构成的某种异型部件的制造设备。其中各个装置解决的问

题不同，但都是制造该异型部件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明书中对热处理装置如何处理这种异型部件没有

描述且所述领域技术人员也无法想到，则即使切割装置与打磨装置的描述清楚完整，对于该方案而言，仍然

无法达到所属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标准。

（5）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而该方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

【举例】对于已知化合物的新用途发明，通常情况下，需要在说明书中给出实验证据来证实其所述的用途以

及效果，否则将无法达到能够实现的要求。

三、说明书附图

附图是说明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是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为便于所属领域

技术人员理解，《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必须包括附图。

例题精讲

【例-单选题】发明或实用新型的说明书的构成，不包括下列（ ）。

A.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

B.技术领域

C.背景技术

D.图片或照片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说明书的构成包括以下八个部分：

（1）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



（2）技术领域。

（3）背景技术。

（4）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5）技术方案。

（6）有益效果。

（7）附图说明。

（8）具体实施方式。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发明或实用新型的说明书的撰写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技术领域可以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直接应用或上位的具体技术领域

B.具体实施方式是判断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是否具有“进步”的重要依据

C.说明书可以有附图的，则不需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D.技术方案至少应反映包含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A 错误，技术领域可以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属、直接应用或上位的具体技术

领域；

B 错误，有益效果是确定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是否具有“进步 ”的重要依据；

C 错误，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对各幅附图作简略说明；

D 正确，技术方案是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核心内容。在技术方案这一部分，至少应反映包含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的

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还可以给出包含其他附加技术特征的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说明书中记载的这

些技术方案应当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的表述相一致。

【例-单选题】关于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关系的说法，正确的（ ）。

A.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

B.权利要求书是说明书的补充

C.说明书以权利要求为补充

D.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专利保护范围的大小应当大于说明书所公开的发明创造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

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中得出或概括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

【例-单选题】说明书中描述的是某种杯子的结构，而权利要求限定的是一种新型的汤勺，说明书出现的这种

问题应属于（ ）。

A.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从说明书中无法得出

B.权利要求概括不当

C.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没有清楚地表达

D.权利要求的术语不清楚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关于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常见的问题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问题是：权利要求限定的技

术方案从说明书中无法得出。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书中描述的是某种杯子的结构，而权利要求限定的是

一种新型的汤勺。显然，这个方案从说明书中无法得到。

【知识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以及对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

【法条原文】

第五十九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

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



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因此，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图片或照片是最为重要的申请文件。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图片或照片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

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1、图片类型

正投影视图、放大图、剖视图等能够清楚显示产品几何特点及几何关系的图以外。

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及其外观设计的要点，还可能包括以下四类图：

状态变化图——显示在不同状态外观设计特点。其功能与正投影视图有所不同。

使用参考图——表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使用场所等。

组件产品的表示图。

2、图片或照片要求

非产品的部分外观设计，这就要求图片或照片需要显示出整个产品的外貌。

立体产品一般需要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

平面产品一般需要两面视图。

产品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

写明省略视图的原因。

组件产品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分为无组装关系、组装关系唯一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

件产品。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如插接组件玩具产品，应当提交各构件的视图，并在每个构件的

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组件”字样。

成套产品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且具有相同设计构思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

件申请提出。对于成套产品，应当在其中每件产品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并在编号前加"

套件"字样。

【法条原文】

第三十一条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

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

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观设计，可以作

为一件申请提出。

【例-多选题】甲公司申请取得外观设计专利，其保护范围以（ ）为准。

A.说明书

B.权利要求书的权利要求

C.表示在图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D.表示在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网校答案：CD

网校解析：第五十九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

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

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简要说明

1、简要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四项内容：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简要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四项内容。

（1）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简要说明中的产品名称应当与请求书中的产品名称一致。

（2）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有助于确定产品类别的用途。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简

要说明应当写明所述产品的多种用途。

（3）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或者产品的部位。对设计要点的描述应当简明扼要。

（4）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的图片或者照片用于出版专利公报。

2、简要说明应当写明的（六种）情形：

此外，下列六种情形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1）请求保护色彩或者省略视图的情况。

（2）对同一产品的多项相似外观设计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应当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

本设计。

（3）对于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必要时应当描述平面产品中的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边

界的情况。

（4）对于细长物品，必要时应当写明细长物品的长度采用省略画法。

（5）如果产品的外观设计由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制成，必要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6）如果外观设计产品属于成套产品，必要时应当写明各套件所对应的产品名称。


